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办事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
二、受理单位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城市社区管委会
三、申领条件
1、年满60周岁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；
2、缴费满15年以上。
四、办理地址
各乡（镇）、城市社区管委会便民服务中心
五、申领材料
1、身份证、户口本、社保卡；
2、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告知书》。
六、办理期限
即办
七、办理时间
工作时间：上午8:30-12:00，下午14:30-17:30（工作日）
八、咨询电话
0797-8522621    
九、相关申请表单样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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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根据参保信息显示，您于      年    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，将于     年    月达到待遇领取年龄。根据历年缴费明细，发现：
□ 您符合待遇领取条件，预估权益为      元/月(预估权益不代表最终权益，以最终核定结果为准),请通过线上渠道或线下渠道办理待遇领取手续。
□ 您不符合待遇领取条件。
(   )实际缴费年限不足15年，如需领取待遇，请办理补缴手续。享受待遇应补缴的年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,实际缴费年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；    
(   )其他不符合待遇领取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二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在待遇申领之前，可以通过办理个人资助业务，提高养老金水平，具体政策可咨询社保经办机构。
1.您是否了解个人资助政策。 □是□否
2.您是否愿意办理个人资助业务。 □是□否
不愿办理的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三、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，□是□否有未归集的社会养老保险缴费，若是则根据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规定，可以选择:
□ 已知晓未归集养老缴费信息，转移归集后再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。
□ 已知晓未归集养老缴费信息，不转移归集，直接申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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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保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备注：参保人需携带身份证、户口簿、社保卡到户籍所在地的乡（镇）、城市社区管委会便民服务中心或村（居）委会提出待遇申领。
